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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20]630090 号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重机”）2019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

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

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

其他证据，是华东重机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华东重机 2019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华东重机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谢卉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佟环 

中国·武汉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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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

关规定，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2019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

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本集团”），本公司前

身系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外经贸苏府资字[2003]50876 号批准证书批准，由无锡华东重型机械

厂及英属维尔京群岛迈尔斯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于 2004 年 1 月 9 日在无锡市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 

经江苏省商务厅《关于同意无锡华东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变更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苏商资[2010]1232 号文）批准，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由无锡华东重型机械有限公司采

取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股本 15,000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76 号文《关于核准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并于同年 6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股票简称“华东重机”，股票代

码 002685。变更后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股本 20,000 万元。 

2015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共计转增 3.6 亿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20,000 万股增加至 56,000 万股。 

2016 年 2 月 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38 号文核准，公司于中

国境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人民币普通股 129,442,85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对

象为翁耀根、翁霖及广发恒定 18 号华东重机定向增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价格为 3.78 元/股。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由 56,000 万股增加至 68,944.29 万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为人民币 68,944.29 万元。 

2017 年 8 月 30 日，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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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2017]1610 号文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形式购买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星科技”）100%股权，非公开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3,918.92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8.88 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295,000.0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作为支付的对价金额为

212,400.00 万元。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由 68,944.29 万股增加至 92,863.20 万股。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 7,905.86 万股，总股本由

92,863.20 万股增加至 100,769.06 万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已实施完成，本次交易使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00,769.06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为人民币 100,769.06 万元。 

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55862928J，住所：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 508 号

华发传感大厦 B 座 24 楼，法定代表人：翁耀根。 

 本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 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

重机、岸桥、连续搬运设备、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的制造；起重机械、金属结构件设计、制造；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 

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周文元、王赫、黄仕玲、黄

丛林持有的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星科技”）100%股份；其中，72%的股份

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另外 28%的股份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具体支付方式及

对应金额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支付金额（万元）  

周文元 169,425,676.00   

王赫 45,844,595.00 27,140.00 

黄仕玲   44,250.00 

黄丛林 23,918,918.00 11,210.00 

合  计 239,189,189.00 82,600.00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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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发行前总

股本 20%的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85,816.00 万元，占本次交易对价

中以发行股份支付部分的 40.40%。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关于核准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向周文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10 号），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7 年 9 月 25 日，周文元等 4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润星科技 100.00%股权已过户至

华东重机名下，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润星科技核发了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股份总数由 68,944.29 万股增加至 92,863.20 万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根据上述证监许可[2017]1610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85,816.00 万股。最终根据首次询价以及追加情况下，本公司募集配

套资金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9,058,595.00 股，每股价值人民币 10.41 元，由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位机构特定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22,999,973.95 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

量为 79,058,595.00 股，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007,690,641 股。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1）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

化； 

（2）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本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公司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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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公司经营所需的材料、能源、人工成本及其他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

化； 

（7）本公司制定的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以及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业绩补偿方确认并承诺，润星科技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25,000.00 万元、

30,000.00 万元和 36,000.00 万元。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4,240.08  36,000.00    -1,759.92  95.11%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9,528.33 30,000.00 -471.67 98.43%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5,265.53 25,000.00 10,265.53 141.06% 

累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9,033.94  91,000.00     8,033.94  108.83%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各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各会计年度内的实际经

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础确定。 

4、结论 

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本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实现

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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